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《2026年

第一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》的补充公告
我局于2026年3月2日发布《2026年第一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》（榕自然让〔2026〕01号），经市政府批准，对宗地2026-02号出让事宜补充公告如下：

1.在规划设计条件范围内允许申请加装电梯。

2.竞得人负责除回购部分外的物业管理工作。
3.该项目建筑加固修缮等工作，竞得人应在2026年10月1日前全部完成。
4.该项目回购部分建筑的回购款分两期（比例各50%）支付，第一期在完成建筑加固修缮工程验收后三个月内支付，第二期在完成不动产权首次登记后一个月内支付。
原出让公告与本补充公告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公告为准。

特此公告

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6年3月19日

